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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平均值 8.39％，近 1成小區管網封閉性疑遭破壞，又 111年度之年售水量逾 20萬噸，且異常

小區管網比率逾平均值者，計有第二區處（18.13％）、第三區處（17.77％）、第七區處（8.42％）及

第十二區處（10.81％）等 4 區處

（表 2），不僅造成未能準確顯示售

水狀況，亦不利及時偵測管網中漏

水案件，影響管網建置效益，經函請

台灣自來水公司檢討改進。據復：為

優先改善供水量較大之小區管網，

已新增「漏水量大於 1,000 噸/日

（CMD）」擇選條件，排定年度改善計

畫，分年擇 20％列管之重點問題小

區，集中投注資源辦理封閉確認、漏

水調查、管線汰換等相關降漏措施，

另 112年度持續精進導入 AI技術協

助判讀漏水型態，藉此分年確實完

成小區管網封閉確認作業、逐步提

升小區管網售水率達標率，提高小

區管網管理效率。 

（（22））    訂訂定定漏漏水水案案件件 33日日內內修修妥妥率率標標準準，，以以改改善善修修漏漏處處理理時時效效，，惟惟間間有有部部分分供供水水量量

較較大大區區處處之之逾逾 33日日完完成成修修復復案案件件平平均均耗耗時時達達 1188日日，，甚甚有有超超過過 22個個月月等等情情，，亟亟待待檢檢討討改改善善：：台灣

自來水公司為加強轄區管線漏水案件處理時效，降低破管處理過程之供水損失量，於 111 年度

修訂修漏作業之內部關鍵績效指標（KPI）指標項目「修妥率」（按：案件自受理到修復完竣於一

定時間內完成之比率），3 日內修妥率為 99.40％。經查該公司 111 年度截至 9 月底止，全區管

線通報修理案件之「3日內修妥率」平均值為 99.54％，已達標準，惟查第一區處（97.12％）、

第七區處（98.72％）、第九區處（97.68％）及屏東區處（99.22％）等 4區處，「3日內修妥率」

低於全區平均值，主要係部分案件開挖後存有須協調其他單位完成管線遷移作業始能修復，或

部分案件須辦理檢漏作業後方能進行修復，或廠商施工能量不足等所致。另查 111年度截至 9月

底止，全區管線通報修理案件「逾 3 日修復」者計 150 件，修復日數為 4 日至 127 日間，平均

表表 22  111111年年1100月月各各區區處處建建置置小小區區管管網網異異常常數數量量及及售售水水情情形形  

單位：個、％、千噸 

區處 

小區管制數量  

111 年度 
售水量 

 
  售水率異常 

（註） 
 

占比 

合合計計  33,,554422    229977  88..3399  22,,555588  

一 176 4 2.27 106 

二 342 62 18.13 351 

三 332 59 17.77 249 

四 361 14 3.88 429 

五 391 11 2.81 162 

六 397 21 5.29 310 

七 297 25 8.42 424 

八 145 2 1.38 53 

九 138 14 10.14 32 

十 144 10 6.94 19 

十一 321 26 8.10 118 

十二 370 40 10.81 250 

屏東 128 9 7.03 48 

註：1.售水率異常係小區售水率小於(等於)零，或逾 100％者。 

2.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自來水公司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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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時間 18 日，惟據該公司公布 111 年

度統計年報所載，年售水率逾 20 萬噸區

處中，第三區處、第四區處、第六區處及

第七區處等 4區處，均有「逾 3日修復」

案件，其中案件數最多者為第七區處 46

件，修復平均時間最長者為第六區處

57.40天（表 3），經函請台灣自來水公司

研謀妥處。據復：已採建立通聯群組加速

聯繫流程、引進人工智慧輔助漏水檢測、

建立修漏區鄰近廠商支援機制、恢復 2家

廠商執行修漏作業、妥善安排修漏案件施

工順序、建立修漏區鄰近廠商支援機制等

改善策略，俾提升修漏作業效能。又將各

區處漏水案件處理時效納入每月定期會

議檢討作業時效，以利降低供水損失量，

增加水資源有效利用。 

22..  推推動動屏屏東東縣縣里里港港及及鹽鹽埔埔兩兩鄉鄉供供水水工工程程計計畫畫，，有有助助提提升升自自來來水水普普及及

率率，，惟惟鹽鹽埔埔淨淨水水場場、、鑿鑿井井、、導導送送水水管管及及緊緊急急供供水水工工程程進進度度未未如如預預期期，，且且淨淨水水場場生生態態

檢檢核核作作業業未未臻臻落落實實，，亟亟待待研研謀謀改改善善。。  

台灣自來水公司為提升屏東縣里港鄉及鹽埔鄉自來水普及率，由南區工程處規劃推動該 2

鄉之供水工程計畫（下稱本計畫），興建出水能力 1.5萬 CMD之鹽埔淨水場，以滿足里港及鹽埔

鄉至目標年 130 年度共計 41,300 人用水，總經費 12 億 7,800 萬元，計畫期程為 111 年 1 月至

113 年 6 月。111 年度可用預算數 2 億 5,711 萬餘元，決算支用數 2 億 2,408 萬餘元，執行率

87.15％。經查執行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1））  興興建建鹽鹽埔埔淨淨水水場場，，有有助助滿滿足足屏屏東東縣縣里里港港鄉鄉及及鹽鹽埔埔鄉鄉自自來來水水供供水水需需求求，，惟惟先先期期規規

劃劃未未臻臻周周妥妥，，致致屢屢屢屢變變更更計計畫畫內內容容，，且且土土建建工工程程採採購購逾逾原原訂訂期期程程尚尚未未決決標標，，潛潛存存未未能能如如期期完完成成

之之風風險險，，亟亟待待研研謀謀改改善善：：依據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下稱開發環評

認定標準）第 13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申請開發面積 1公頃以上之

淨水處理廠興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且據本計畫伍、實施計畫、一、計畫期程及預定進度列

表表 33  111111年年度度 99月月底底管管線線修修理理案案件件情情形形  

 單位：件、％、天、千噸 

區處 
漏水 
件數 

  

111年 
售水量 

3 日內修復 逾 3 日修復 
 

 修妥率  日數 
平均 
時間 

全全區區  3322,,226644  3322,,111144  9999..5544  115500  44~~112277  1188..0000    22,,555588  

一 1,943 1,887 97.12 56 4~59 13.08  106 

二 2,838 2,838 100.00 － － － 351 

三 2,783 2,777 99.78 6 4~51 16.83  249 

四 5,637 5,633 99.93 4 4~6 4.75  429 

五 3,461 3,461 100.00 － － － 162 

六 4,761 4,756 99.89 5 45~93 57.40  310 

七 3,590 3,544 98.72 46 4~35 8.19  424 

八 1,214 1,210 99.67 4 4~109 66.50  53 

九 863 843 97.68 20 4~127 44.10  32 

十 353 353 100.00 － － － 19 

十一 1,876 1,875 99.95 1 4  4.00  118 

十二 1,922 1,922 100.00 － － － 250 

屏東 1,023 1,015 99.22 8 4~8 4.75  48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自來水公司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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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鹽埔淨水場工程期程為 111 年 1 月至 113 年 6 月，其中 111 年 6 月設計完成，同年 9 月底

發包，同年 10月開始施工。經查台灣自來水公司南區工程處為興辦本計畫工程，原租用台灣糖

業公司之鹽埔鄉永隆段 1268、1269及 1271 地號等 3筆土地，面積共約 1.89公頃，嗣於 110年

9 月 28 日計畫經核定後，發現上開土地屬特定農業區，且開發面積逾 1 公頃，依開發環評認定

標準第 13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為加速本計畫執行進度，將原核定之慢濾

池三池（六小池）變更為快濾桶，並調整租用台灣糖業公司土地為鹽埔鄉永隆段 1268－1及 1269

－1 地號等 2 筆土地，縮減租賃面積約為 0.97 公頃；復查該公司南區工程處規劃設計本計畫 4

口原水取水深井，其中 2口位於里港鄉載興村內，2口位於鹽埔養殖漁業生產區，惟未詳實評估

對村落居民及養殖水源供應等影響，致均遭民眾陳抗，經 110 年 10 月 20 日召開檢討會議後，

再將里港鄉深井變更至河川公地，鹽埔鄉深井則變更至南華大橋旁堤外高灘地，共計新增導水

管線長度 6,583公尺，增加經費 7,839萬餘元。又鹽埔淨水場土建工程採購案，預算金額 3,048

萬餘元，因無廠商投標而歷經 2 次流標後，再經辦理發包，預算金額增為 8,677 萬餘元，仍因

無廠商投標而再歷經 2 次流標，截至 111 年 11 月底止，逾預計完成招標作業日期（111 年 9 月

30日）2個月尚未發包。本計畫工程先期規劃未臻周妥，致屢屢變更計畫內容，且淨水場土建工

程採購案逾原訂期程尚未決標，又工程施工過程可能遭遇天候、民眾陳抗等變數，潛存未能如期

完成之風險，經函請台灣自來水公司督促檢討妥處。據復：興建鹽埔淨水場緣係奉行政院指示加

速屏東地區自來水供水普及率，囿於時程限制，未能先充分收集土地資料及當地民眾意見，經檢

討嗣後確實依該公司工程計畫審查作業要點進行檢核，避免計畫核定後因土地問題而提報修正

計畫。另鹽埔淨水場土建工程已於 111年 12月 13日發包，並於同年月 26日開工，將持續協調

廠商趕辦相關工程及作業，以利於計畫期程內完成工程並順利供水。 

（（22））    為為滿滿足足屏屏東東縣縣里里港港鄉鄉及及鹽鹽埔埔鄉鄉之之第第 11階階段段供供水水需需求求，，辦辦理理鑿鑿井井、、導導水水管管、、送送

水水管管及及淨淨水水場場緊緊急急供供水水等等工工程程，，惟惟未未詳詳實實確確認認設設置置深深井井取取水水對對附附近近居居民民之之影影響響，，遭遭民民眾眾陳陳抗抗，，

致致逾逾計計畫畫期期程程 55個個月月仍仍未未能能供供水水，，亟亟待待檢檢討討改改善善：：據本計畫參、四、用水時程列載，預定於 111

年 6 月第 1 階段先行供應屏東縣里港鄉大平、永春、過江、玉田、塔樓及春林等 6 村，鹽埔鄉

為鹽中、鹽北、鹽南、新二、新圍、洛陽、永隆、彭厝及仕絨等 9村；本計畫伍、一、計畫期程

及預定進度列載，里港鄉及鹽埔鄉導、送水管及鑿井工程預定於 111 年 5 月底前陸續完成。經

查台灣自來水公司南區工程處及屏東區管理處為滿足屏東縣里港鄉及鹽埔鄉部分村落於 111 年

6月第 1階段供水需求，除依核定計畫辦理里港鄉及鹽埔鄉之鑿井、導水管、送水管等工程外，

該公司南區工程處並於鹽埔淨水場預定地範圍內辦理淨水場緊急供水工程，設置出水能力

5,000CMD 之供水設備。惟查因未詳實確認本計畫於里港鄉及鹽埔鄉設置深井取水對附近居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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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部分工程遭民眾陳抗而停工，導致截至 111年 11月底止，里港鄉之鑿井、導水管及送水

管等 6件採購案，契約金額合計 2億 2,040萬餘元，工程進度介於 21.88％至 99.00％間，均未

完成（表 4）；鹽埔鄉之鑿井、導水管、送水管等 7件採購案，契約金額合計 1億 9,742萬餘元，

其中除導送水管採購案之工程進度為 97.30％外，其餘 6案均未進場施作，甚且鹽埔鄉 1號井鑿

井等 5 案自決標後迄 111 年 11 月底已暫停履約逾 6 個月，潛存遭廠商解除契約或求償之風險

（表 5）。又該公司南區工程處辦理上開緊急供水工程（鹽埔鄉部分之契約金額 813 萬餘元）於

111 年 2 月 7 日開工，契約竣工日期為同年 7 月 31 日，惟因里港及鹽埔鄉之鑿井、導水管、送

水管等工程尚未完成，迄至同年 11月底逾預計供水期程（111年 6月）5個月尚未能啟用供水，

經函請台灣自來水公司檢討妥處。據復：已排除民眾抗爭，里港鄉鑿井 2 口已於 112 年 1 月完

工，至於鹽埔鄉鑿井則於 112 年 2 月 6 日進場施工，並將督商儘速完成後，接續積極辦理導水

管工程，以利及早滿足民眾自來水供應需求。另鹽埔淨水場已於 112年 1月 13日完成第 1階段

5,000CMD之供水目標。 

表表 44  111111年年 1111月月底底里里港港鄉鄉自自來來水水鑿鑿井井、、導導水水管管、、送送水水管管工工程程執執行行情情形形 
單位：新臺幣元、％ 

工程名稱 區處 決標日期 契約金額 工程進度 

合合計計  222200,,440022,,000000    

1.里港鄉 1、2 號井鑿井工程 

屏東區管理處 

111.3.2 17,870,000 80.00 

2.鹽埔淨水場－里港導水幹管 111.4.14 38,880,000 99.00 

3.里港鄉鑿井機電工程 111.6.20 12,912,000 45.00 

4.鹽埔淨水場－里港送水幹管(一) 

南區工程處 

111.1.4 37,500,000 95.00 

5.鹽埔淨水場－里港鄉導送水管 111.4.22 46,350,000 94.80 

6.鹽埔淨水場－里港送水幹管(二) 111.6.16 66,890,000 21.88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自來水公司提供資料。 

表表 55  111111年年 1111月月底底鹽鹽埔埔鄉鄉自自來來水水鑿鑿井井、、導導水水管管、、送送水水管管工工程程執執行行情情形形 

單位：新臺幣元、％ 

工程名稱 區處 決標日期 契約金額 
工程 
進度 

暫停履約
逾 6 個月 

合合計計  119977,,442222,,000000      

1.鹽埔鄉送水管工程(一) 

屏東區管理處 

111.1.4 42,670,000 － ✓ 

2.鹽埔鄉送水管工程(二) 111.1.4 38,670,000 － ✓ 

3.鹽埔鄉導水管工程 111.2.8 27,600,000 － ✓ 

4.鹽埔鄉送水管工程(三) 111.2.8 33,600,000 － ✓ 

5.鹽埔鄉 1 號井鑿井工程 111.3.2 7,500,000 － ✓ 

6.鹽埔淨水場－鹽埔鄉導送水管 南區工程處 111.4.22 40,990,000 97.30  

7.鹽埔鄉鑿井機電工程 屏東區管理處 111.6.20 6,392,000 －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自來水公司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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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鹽埔淨水場工程期程為 111 年 1 月至 113 年 6 月，其中 111 年 6 月設計完成，同年 9 月底

發包，同年 10月開始施工。經查台灣自來水公司南區工程處為興辦本計畫工程，原租用台灣糖

業公司之鹽埔鄉永隆段 1268、1269及 1271 地號等 3筆土地，面積共約 1.89公頃，嗣於 110年

9 月 28 日計畫經核定後，發現上開土地屬特定農業區，且開發面積逾 1 公頃，依開發環評認定

標準第 13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為加速本計畫執行進度，將原核定之慢濾

池三池（六小池）變更為快濾桶，並調整租用台灣糖業公司土地為鹽埔鄉永隆段 1268－1及 1269

－1 地號等 2 筆土地，縮減租賃面積約為 0.97 公頃；復查該公司南區工程處規劃設計本計畫 4

口原水取水深井，其中 2口位於里港鄉載興村內，2口位於鹽埔養殖漁業生產區，惟未詳實評估

對村落居民及養殖水源供應等影響，致均遭民眾陳抗，經 110 年 10 月 20 日召開檢討會議後，

再將里港鄉深井變更至河川公地，鹽埔鄉深井則變更至南華大橋旁堤外高灘地，共計新增導水

管線長度 6,583公尺，增加經費 7,839萬餘元。又鹽埔淨水場土建工程採購案，預算金額 3,048

萬餘元，因無廠商投標而歷經 2 次流標後，再經辦理發包，預算金額增為 8,677 萬餘元，仍因

無廠商投標而再歷經 2 次流標，截至 111 年 11 月底止，逾預計完成招標作業日期（111 年 9 月

30日）2個月尚未發包。本計畫工程先期規劃未臻周妥，致屢屢變更計畫內容，且淨水場土建工

程採購案逾原訂期程尚未決標，又工程施工過程可能遭遇天候、民眾陳抗等變數，潛存未能如期

完成之風險，經函請台灣自來水公司督促檢討妥處。據復：興建鹽埔淨水場緣係奉行政院指示加

速屏東地區自來水供水普及率，囿於時程限制，未能先充分收集土地資料及當地民眾意見，經檢

討嗣後確實依該公司工程計畫審查作業要點進行檢核，避免計畫核定後因土地問題而提報修正

計畫。另鹽埔淨水場土建工程已於 111年 12月 13日發包，並於同年月 26日開工，將持續協調

廠商趕辦相關工程及作業，以利於計畫期程內完成工程並順利供水。 

（（22））    為為滿滿足足屏屏東東縣縣里里港港鄉鄉及及鹽鹽埔埔鄉鄉之之第第 11階階段段供供水水需需求求，，辦辦理理鑿鑿井井、、導導水水管管、、送送

水水管管及及淨淨水水場場緊緊急急供供水水等等工工程程，，惟惟未未詳詳實實確確認認設設置置深深井井取取水水對對附附近近居居民民之之影影響響，，遭遭民民眾眾陳陳抗抗，，

致致逾逾計計畫畫期期程程 55個個月月仍仍未未能能供供水水，，亟亟待待檢檢討討改改善善：：據本計畫參、四、用水時程列載，預定於 111

年 6 月第 1 階段先行供應屏東縣里港鄉大平、永春、過江、玉田、塔樓及春林等 6 村，鹽埔鄉

為鹽中、鹽北、鹽南、新二、新圍、洛陽、永隆、彭厝及仕絨等 9村；本計畫伍、一、計畫期程

及預定進度列載，里港鄉及鹽埔鄉導、送水管及鑿井工程預定於 111 年 5 月底前陸續完成。經

查台灣自來水公司南區工程處及屏東區管理處為滿足屏東縣里港鄉及鹽埔鄉部分村落於 111 年

6月第 1階段供水需求，除依核定計畫辦理里港鄉及鹽埔鄉之鑿井、導水管、送水管等工程外，

該公司南區工程處並於鹽埔淨水場預定地範圍內辦理淨水場緊急供水工程，設置出水能力

5,000CMD 之供水設備。惟查因未詳實確認本計畫於里港鄉及鹽埔鄉設置深井取水對附近居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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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部分工程遭民眾陳抗而停工，導致截至 111年 11月底止，里港鄉之鑿井、導水管及送水

管等 6件採購案，契約金額合計 2億 2,040萬餘元，工程進度介於 21.88％至 99.00％間，均未

完成（表 4）；鹽埔鄉之鑿井、導水管、送水管等 7件採購案，契約金額合計 1億 9,742萬餘元，

其中除導送水管採購案之工程進度為 97.30％外，其餘 6案均未進場施作，甚且鹽埔鄉 1號井鑿

井等 5 案自決標後迄 111 年 11 月底已暫停履約逾 6 個月，潛存遭廠商解除契約或求償之風險

（表 5）。又該公司南區工程處辦理上開緊急供水工程（鹽埔鄉部分之契約金額 813 萬餘元）於

111 年 2 月 7 日開工，契約竣工日期為同年 7 月 31 日，惟因里港及鹽埔鄉之鑿井、導水管、送

水管等工程尚未完成，迄至同年 11月底逾預計供水期程（111年 6月）5個月尚未能啟用供水，

經函請台灣自來水公司檢討妥處。據復：已排除民眾抗爭，里港鄉鑿井 2 口已於 112 年 1 月完

工，至於鹽埔鄉鑿井則於 112 年 2 月 6 日進場施工，並將督商儘速完成後，接續積極辦理導水

管工程，以利及早滿足民眾自來水供應需求。另鹽埔淨水場已於 112年 1月 13日完成第 1階段

5,000CMD之供水目標。 

表表 44  111111年年 1111月月底底里里港港鄉鄉自自來來水水鑿鑿井井、、導導水水管管、、送送水水管管工工程程執執行行情情形形 
單位：新臺幣元、％ 

工程名稱 區處 決標日期 契約金額 工程進度 

合合計計  222200,,440022,,000000    

1.里港鄉 1、2 號井鑿井工程 

屏東區管理處 

111.3.2 17,870,000 80.00 

2.鹽埔淨水場－里港導水幹管 111.4.14 38,880,000 99.00 

3.里港鄉鑿井機電工程 111.6.20 12,912,000 45.00 

4.鹽埔淨水場－里港送水幹管(一) 

南區工程處 

111.1.4 37,500,000 95.00 

5.鹽埔淨水場－里港鄉導送水管 111.4.22 46,350,000 94.80 

6.鹽埔淨水場－里港送水幹管(二) 111.6.16 66,890,000 21.88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自來水公司提供資料。 

表表 55  111111 年年 1111月月底底鹽鹽埔埔鄉鄉自自來來水水鑿鑿井井、、導導水水管管、、送送水水管管工工程程執執行行情情形形 

單位：新臺幣元、％ 

工程名稱 區處 決標日期 契約金額 
工程 
進度 

暫停履約
逾 6 個月 

合合計計  119977,,442222,,000000      

1.鹽埔鄉送水管工程(一) 

屏東區管理處 

111.1.4 42,670,000 － ✓ 

2.鹽埔鄉送水管工程(二) 111.1.4 38,670,000 － ✓ 

3.鹽埔鄉導水管工程 111.2.8 27,600,000 － ✓ 

4.鹽埔鄉送水管工程(三) 111.2.8 33,600,000 － ✓ 

5.鹽埔鄉 1 號井鑿井工程 111.3.2 7,500,000 － ✓ 

6.鹽埔淨水場－鹽埔鄉導送水管 南區工程處 111.4.22 40,990,000 97.30  

7.鹽埔鄉鑿井機電工程 屏東區管理處 111.6.20 6,392,000 －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自來水公司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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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鹽鹽埔埔淨淨水水場場工工程程生生態態檢檢核核自自行行評評估估作作業業未未盡盡周周全全，，致致未未辦辦理理生生態態檢檢核核作作業業，，亟亟

待待研研謀謀檢檢討討改改善善，，以以減減輕輕工工程程對對生生態態環環境境造造成成之之負負面面影影響響：：按各機關於涉及生態環保議題之區

域辦理新建工程，需於工程生命週期各階段確實執行生態檢核程序，以適切減輕工程對生態環

境造成之負面影響。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109年 10月 19日完成彙編「各機

關辦理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常見錯誤態樣參考」（下稱錯誤態樣參考），其中計畫核定階

段錯誤態樣之一為「自評無須辦理生態檢核作業之案件，如『已開發場所』範疇，部分位於或鄰

近高生態價值區域，卻未確認是否無涉生態及環境保育議題，引發未辦理生態檢核之爭議」。又

「已開發場所」定義為位於已開發範圍內，例如既有學校、園區、監獄等範圍內，且經確認無涉

生態環境保育議題者。查據台灣自來水公司南區工程處於 110年 9月 27日提報「屏東縣里港及

鹽埔兩鄉供水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之附件九、新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勾選表所載，判定本案用

戶新裝工程、埋設於道路之管線工程，位處既有學校、園區、監獄等範圍內且無涉生態保育（議

題）等屬已開發場所等由，自行評估不實施生態檢核作業。惟查本案規劃興建鹽埔淨水場既屬台

灣自來水公司專案計畫，且向台灣糖業公司租用之屏東縣鹽埔鄉永隆段 1268－1 及 1269－1 等

2地號土地，均非位於既有學校、園區、監獄等範圍內；又經本部運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之國

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套疊分析本計畫用地，與「49 種陸域脊椎保育類動物潛在分布範圍」等圖資

結果，本計畫用地位於「金線蛙」、「水雉」「彩鷸」、「環頸雉」、「黃鸝」、「燕鴴」（圖 1）等潛在

分布範圍，顯示該公司南區工程處自行評估所辦計畫是否辦理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未臻嚴謹，鹽

埔淨水場工程不

實施生態檢核作

業，核欠允當。為

落實生態檢核注

意事項法令規範，

提升工程生態檢

核執行成效，經函

請台灣自來水公

司督促檢討改善。

據復：南區工程處

將就「49種陸域脊

金線蛙 水雉 彩鷸

環頸雉 黃鸝 燕鴴

圖圖 11  金金線線蛙蛙等等 66類類陸陸域域脊脊椎椎保保育育類類動動物物示示意意 

資料來源：擷取自 eBird Taiwan、台灣野生動物之聲資訊網及荒野保護協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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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保育類動物潛在分布範圍」另行辦理生態調查，並預計於 112年 12月出具報告，若發現相關

保育類動物，將修正工程預算，進行相關保護及補償措施。爾後將更加嚴謹蒐集資料，強化生態

檢核程序，減輕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 

33..  為為提提升升桃桃園園地地區區原原水水供供應應系系統統之之供供水水穩穩定定度度，，辦辦理理三三坑坑中中繼繼加加壓壓站站

工工程程，，惟惟用用地地調調查查作作業業未未盡盡周周全全，，且且委委託託技技術術服服務務採採購購案案歷歷經經多多次次流流廢廢標標，，影影響響計計

畫畫期期程程，，亟亟待待檢檢討討改改進進。。  

台灣自來水公司為穩定桃園地區供水，並解決主要供水之平鎮淨水場（占 32.03％）原水

取自第二原水抽水站因地勢關係，抽水機抽送原水存有揚程太高、導水管易破損等問題，規劃於

三坑抽水站附近設置中繼加壓站（圖 2），以提升原水供水系統之安全可靠性，提報三坑中繼加

壓站工程計畫，計畫期程為110

至 115年度，總經費 8億 9,900

萬元。111 年度可用預算數

5,364 萬餘元，決算支用數

5,363萬餘元，執行率 99.97％。

經查三坑中繼加壓站初步工程

修正計畫書經於 107年 8月核

准，原加壓站計畫用地為龍潭

區永福段 903 地號等 10 筆、

佳安段 359 地號等 3 筆，共計 13 筆土地，總面積約 1 萬 5,590.88 平方公尺，惟因用地上有多

處墓地須遷移後方可辦理用地徵收，及須取得占用戶所持有土地使用同意書，其所有之房舍及

魚塭須拆遷及補償，又用地內含保護區且面積超過 1 公頃，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等因素，爰台

灣自來水公司於 109 年 3 月 6 日召開本計畫工址用地現勘及討論會議決議，更改加壓站用地為

龍潭區永福段 875、672、673、674地號等 4筆土地，總面積約 8,961 平方公尺，嗣經該公司北

區工程處納入三坑中繼加壓站工程計畫書，函報總管理處於 110 年 1 月 5 日同意辦理。顯示用

地調查工作未盡周全，耗時近 2 年 5 個月變更計畫用地，延宕計畫期程。另原預定於 111 年底

前完成設計作業，113 年底前完成都市土地個別變更並價購完竣，115年底前完工及試俥。惟查

台灣自來水公司於確定上開變更計畫用地事宜後，始於 110 年 8 月 9 日辦理本計畫工程設計委

託技術服務採購案第 1 次招標公告，已較計畫核定日期延遲 7 個月餘。嗣復因無廠商投標及投

標廠商經採購評選委員審查結果為不及格等影響，而歷經 2次流（廢）標後，遲至 111年 9月 7

圖圖 22    三三坑坑中中繼繼加加壓壓站站設設置置位位置置示示意意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自來水公司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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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鹽鹽埔埔淨淨水水場場工工程程生生態態檢檢核核自自行行評評估估作作業業未未盡盡周周全全，，致致未未辦辦理理生生態態檢檢核核作作業業，，亟亟

待待研研謀謀檢檢討討改改善善，，以以減減輕輕工工程程對對生生態態環環境境造造成成之之負負面面影影響響：：按各機關於涉及生態環保議題之區

域辦理新建工程，需於工程生命週期各階段確實執行生態檢核程序，以適切減輕工程對生態環

境造成之負面影響。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109年 10月 19日完成彙編「各機

關辦理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常見錯誤態樣參考」（下稱錯誤態樣參考），其中計畫核定階

段錯誤態樣之一為「自評無須辦理生態檢核作業之案件，如『已開發場所』範疇，部分位於或鄰

近高生態價值區域，卻未確認是否無涉生態及環境保育議題，引發未辦理生態檢核之爭議」。又

「已開發場所」定義為位於已開發範圍內，例如既有學校、園區、監獄等範圍內，且經確認無涉

生態環境保育議題者。查據台灣自來水公司南區工程處於 110年 9月 27日提報「屏東縣里港及

鹽埔兩鄉供水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之附件九、新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勾選表所載，判定本案用

戶新裝工程、埋設於道路之管線工程，位處既有學校、園區、監獄等範圍內且無涉生態保育（議

題）等屬已開發場所等由，自行評估不實施生態檢核作業。惟查本案規劃興建鹽埔淨水場既屬台

灣自來水公司專案計畫，且向台灣糖業公司租用之屏東縣鹽埔鄉永隆段 1268－1 及 1269－1 等

2地號土地，均非位於既有學校、園區、監獄等範圍內；又經本部運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之國

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套疊分析本計畫用地，與「49 種陸域脊椎保育類動物潛在分布範圍」等圖資

結果，本計畫用地位於「金線蛙」、「水雉」「彩鷸」、「環頸雉」、「黃鸝」、「燕鴴」（圖 1）等潛在

分布範圍，顯示該公司南區工程處自行評估所辦計畫是否辦理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未臻嚴謹，鹽

埔淨水場工程不

實施生態檢核作

業，核欠允當。為

落實生態檢核注

意事項法令規範，

提升工程生態檢

核執行成效，經函

請台灣自來水公

司督促檢討改善。

據復：南區工程處

將就「49種陸域脊

金線蛙 水雉 彩鷸

環頸雉 黃鸝 燕鴴

圖圖 11  金金線線蛙蛙等等 66類類陸陸域域脊脊椎椎保保育育類類動動物物示示意意 

資料來源：擷取自 eBird Taiwan、台灣野生動物之聲資訊網及荒野保護協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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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保育類動物潛在分布範圍」另行辦理生態調查，並預計於 112年 12月出具報告，若發現相關

保育類動物，將修正工程預算，進行相關保護及補償措施。爾後將更加嚴謹蒐集資料，強化生態

檢核程序，減輕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 

33..  為為提提升升桃桃園園地地區區原原水水供供應應系系統統之之供供水水穩穩定定度度，，辦辦理理三三坑坑中中繼繼加加壓壓站站

工工程程，，惟惟用用地地調調查查作作業業未未盡盡周周全全，，且且委委託託技技術術服服務務採採購購案案歷歷經經多多次次流流廢廢標標，，影影響響計計

畫畫期期程程，，亟亟待待檢檢討討改改進進。。  

台灣自來水公司為穩定桃園地區供水，並解決主要供水之平鎮淨水場（占 32.03％）原水

取自第二原水抽水站因地勢關係，抽水機抽送原水存有揚程太高、導水管易破損等問題，規劃於

三坑抽水站附近設置中繼加壓站（圖 2），以提升原水供水系統之安全可靠性，提報三坑中繼加

壓站工程計畫，計畫期程為110

至 115年度，總經費 8億 9,900

萬元。111 年度可用預算數

5,364 萬餘元，決算支用數

5,363萬餘元，執行率 99.97％。

經查三坑中繼加壓站初步工程

修正計畫書經於 107年 8月核

准，原加壓站計畫用地為龍潭

區永福段 903 地號等 10 筆、

佳安段 359 地號等 3 筆，共計 13 筆土地，總面積約 1 萬 5,590.88 平方公尺，惟因用地上有多

處墓地須遷移後方可辦理用地徵收，及須取得占用戶所持有土地使用同意書，其所有之房舍及

魚塭須拆遷及補償，又用地內含保護區且面積超過 1 公頃，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等因素，爰台

灣自來水公司於 109 年 3 月 6 日召開本計畫工址用地現勘及討論會議決議，更改加壓站用地為

龍潭區永福段 875、672、673、674地號等 4筆土地，總面積約 8,961 平方公尺，嗣經該公司北

區工程處納入三坑中繼加壓站工程計畫書，函報總管理處於 110 年 1 月 5 日同意辦理。顯示用

地調查工作未盡周全，耗時近 2 年 5 個月變更計畫用地，延宕計畫期程。另原預定於 111 年底

前完成設計作業，113 年底前完成都市土地個別變更並價購完竣，115年底前完工及試俥。惟查

台灣自來水公司於確定上開變更計畫用地事宜後，始於 110 年 8 月 9 日辦理本計畫工程設計委

託技術服務採購案第 1 次招標公告，已較計畫核定日期延遲 7 個月餘。嗣復因無廠商投標及投

標廠商經採購評選委員審查結果為不及格等影響，而歷經 2次流（廢）標後，遲至 111年 9月 7

圖圖 22    三三坑坑中中繼繼加加壓壓站站設設置置位位置置示示意意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自來水公司提供資料。 


